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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发行虚拟货币被控集资诈骗罪，员工是否同样构成集资诈骗罪？

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判断员工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即是否具有非法占有集资

款项的共同故意与行为。

《平台发行虚拟货币被控集资诈骗罪，员工能否以非吸处理？

》一文指出，行为人若没有对资金的流入与流出，即充值渠道与流向两方面形

成支配与控制，则没有形成对集资款项的支配与控制，则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

有目的，如果具有非法集资的共同故意与行为，则可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

理。

除了从集资款项

的支配与控制角度否定非法占有

的目的之外，

本文将从受雇员工的身份、地位、职责、获利方式的角度分析是否具有非法占

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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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一种目的型犯罪，必须要有客观行为从正面反

映出具有非法占有集资款项的目的，而这一行为往往通过对集资款项的支配与

控制以及用途体现出来。

但是，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也可以从侧面反推不存在。尤其是针对于受雇参与

集资项目的员工。

《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第15点，就给出一条

反推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辩护路径。

即“对于共同犯罪或单位犯罪案件中，不同层级的犯罪嫌疑人之间存在犯罪目

的发生转化或者犯罪目的明显不同的，应当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目的分别认

定……

（2）注意区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目的的差异。在共同犯罪或单位犯罪中，犯

罪嫌疑人由于层级、职责分工、获取收益方式、对全部犯罪事实的知情程度等

不同，其犯罪目的也存在不同。在非法集资犯罪中，有的犯罪嫌疑人具有非法

占有的目的，有的则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此，应当分别认定为集资诈骗罪

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根据上述规定，受雇员工在反推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至少具有以下路径：

第一，从身份、地位反推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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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处于领导层、管理层的核心人员，往往对集资项目的运营模式与规

则具有主导权，更清楚项目本身能否产生利益，尤其是互联网APP项目，处于

领导层、管理层的核心人员掌握着APP后台的最高权限账号和密码，能够任意

修改后台数据。而对于受雇员工，其员工的身份与地位，决定了这类人员对项

目运营模式与规则没有主导权，其可能知道项目基本的模式与规则，但规则与

模式是作为投资人投资项目获利的手段，还是用来诈骗投资人钱财的方式，受

雇员工没有清楚认知。

就拿我们办理的一起虚拟货币投资理财型项目而言，A某宣传要发行一款基于

以太坊区块链技术，上交易所的虚拟货币，找来技术人员设计了一款APP，策

划采用众筹主流虚拟货币兑换自己发行虚拟币的方式，雇佣了不少员工参与平

台的运营与宣传，宣称所造的虚拟货币将会上交易所，并且投资该虚拟币将会

有高额收益，用户可以通过USDT等虚拟货币充值到A某指定的虚拟货币钱包地

址或者通过人民币在平台内充值到平台的其他用户，通过其他用户转换为USD

T等虚拟货币后，再转到A某指定的虚拟货币钱包地址，买卖所发行的虚拟币。

但实际情况是，A某并没有使用区块链技术，也不打算上交易所，且掌握了后

台的账号跟密码，自行操作后台数据，让用户在平台内部买卖。

在该案件中，受雇员工也被以集资诈骗罪起诉，但是受雇员工基于自己的身份

与地位，根本就无法得知处于绝对支配与控制地位的A某，利用自己所策划的

模式与规则，去骗取用户的钱财，也无法得知A某掌握后台权限随意修改数据

。而这些事实是决定项目本身是否是一个打着幌子的集资诈骗项目的关键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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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受雇员工基于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是无法和项目运营模式、规则制定者

、后台权限掌握一样，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以及诈骗的共同故意。

第二，从职责分工反推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评价参与人员的职责与分工，一是判断所参与的事项是否带有管理、领导性质

，进而推定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二是其职责分工会不会是诈骗环节

中，使害人受骗遭受损失的关键事实。

一般来说，诈骗罪中的诈骗行为，不是一般的欺诈行为，而是使对方产生错误

认识处分财产后，财产无法挽回的关键行为。如技术人员对发行虚拟货币app

的后台数据进行修改，限制投资人提现，将直接决定投资人最终是否获利。

就在上述办理的虚拟货币投资理财型项目，A某招聘了十几名员工，将其分为

客服组，资金审核组，宣传组，并分别安排用户答疑、出入金的审核、宣传推

广等工作，并要求各组成员之间不得相互沟通交流。

虽然表面上看，每个受雇参与员工都是整个项目的一部分，但是必须要判断的

是每个受雇员工是否都是带有诈骗和非法占有的故意而参与，这又得通过其职

责分工予以分析，分析的目的是确定哪些环节能够直接导致受害人遭受损失。

而在该案件中，受雇员工的职责与分工，均不能成为导致投资人遭受损失的关

键事实，各员工无法对投资人的资金进行直接的控制，无法直接让投资人遭受

损失，投资人的资金能否挽回，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在于支配控制资金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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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受雇员工参与的环节为吸收公众的资金提供了帮助，但是投资人的款项是

否具有返还的可能性，取决于控制资金的人员，而非受雇员工。

第三，从获利方式反推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一般而言，在共同犯罪或者非集资类案件中，无论是侦查机关还是检察机关，

都习惯于从获利的金额，获利来源，获利方式来推定参与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

目的。其中的经验逻辑是，如果参与人员获利的方式有分红、股份，从项目或

者投资人的资金中，获利数额较多，则说明涉案人员在犯罪中的地位较高，作

用较大，推定其为核心人员，进而二次推定其可能具有诈骗故意以及非法占有

目的。

姑且不论该推定逻辑是否成立，但至少提供了一条反推受雇员工不具有诈骗故

意与非法占有目的辩护路径。即如果参与人员只有固定工资或提成、奖金，获

利较少，则可推定其是非核心人员、属于受雇员工，也就可推定，不具有诈骗

故意以及非法占有目的。

如【（2018）闽06刑初23号】

被告人林某等人受雇于林A，在林A非法集资时提供帮助，仅获得被告人林A发

放的薪酬并决定给予的工作奖励，并非被告人林A集资后给予的分成，被告人

林某等人受被告人林A高额利诱参与MAK，将自有资金投入MAK以期获利，故

上述人员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共同故意，客观上没有取得非法集资款

项的分成。被告人林平某等人的行为不符合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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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无论是在虚拟货币理财型集资诈骗案件，还是各种集资诈骗类型案件，

受雇员工并不当然就构成集资诈骗罪。在对受雇员工定性时，应当秉承分别评

价的原则，既要从正面评价，受雇员工是否对集资款项形成支配与控制，是否

决定款项的用途，从而判断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要从受雇员工的身份、

地位、职责、获利方式的角度，侧面分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尤其是充分

利用受雇员工的身份、地位、职责、获利方式，运用经验逻辑否定非法占有目

的不存在，进而为受雇员工争取轻罪处理！

未经李泽民律师本人许可，不得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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